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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辦理特殊教育班要點 

中華民國89年10月18日八九府特教字第80045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0年1月11日府教特字第1001500365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4月16日府教特字第101150457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1年8月10日府教特字第1011510183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3年7月29日府教特字第103151074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5年11月10日府教特字第1051516088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7年10月30日府教特字第107151668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8年7月26日府教特字第108151142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9年4月15日府教特字第1091505849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1年12月28日府教特字第111152544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14年7月8日府教特字第1140956000號函修正 

一、 為實施嘉義市(以下簡稱本市)各國民中小學及幼兒園之特殊教育學生，

提供各類學生適性、多元化的學習環境，以維護特殊教育學生受教權

益，並能適時合理調整員額人力，有效整合市內特教資源，特訂定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特殊教育班（以下簡稱特教班），係指設置於本市國民中

學、國民小學(含附設幼兒園)及公立幼兒園(以下簡稱學校)之集中式特

教班、分散式資源班、巡迴輔導班。 

三、各類特殊教育班級員額人力規劃原則： 

(一) 以教育部特教通報網之特殊教育學生人數為依據，考量合理師生

比暨實際特殊教育資源整合需要，規劃增減及調整班級。 

(二) 依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及特殊教育諮詢會評估特

教資源差異性建議規劃班級增減及調整，或由各學校依鑑定安置

學生數提出班級增減及調整。 

(三) 提供最少限制與就近安置為原則，以多元化的學習方式提供特教

服務。 

(四) 以申請學校現有設備、合格師資、學生數等條件完備者列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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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班考量。 

四、 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班級標準及員額編制，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特殊教育班班級與專責單位設置及人員進用辦法辦理。 

五、申請新設立特教班或特教班轉型之學校，除另有規定外，應於每年十一

月底前，擬定特教班設班或轉型實施計畫，函報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核定，實施計畫應包含學生現況分析、師資、空間、設備及經費

等相關項目。 

經核定之各類特教班，依有關法令並視實際需要進行督導、訪視及評鑑

工作，經列為待改進，複評輔導追蹤未改進者，得據以減班(員額)或轉

型，惟不得影響特教學生受教權益。 

六、集中式特教班或分散式資源班該班服務學生數過少時(未達第四點規定

二分之一)，其教師得經本府專案簽准，調整為巡迴輔導教師，協助服

務其他學校之特教學生。 

七、各類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應依特殊教育法、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及身

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八、為利本府進行人力調整、學生巡迴輔導服務派案等作業，各校應於八月

十五日前至特教通報網更新、建置特教班學生資料；並於每年九月底前

將各類班級學生數、課程表、擔任教師及授課節數等相關資料，函報本

府備查。 

九、學校得依學生之個別需要，彈性調整課程、科目（或領域）及教學時

數，惟須經家長同意並經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同意後，報請本

府核定後實施。 

十、 學校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特殊教育課程實施規範，訂定學生個別化

教育計畫進行教學。另針對資賦優異學生訂定資賦優異學生個別輔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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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十一、 各學校各類特教班應依規定編列預算並專款專用。 

十二、 特教班教師除規定應授課節數外，應作特殊教育學生之個案分析研究與

諮詢、編寫個別化教育計畫或個別輔導計畫、製作教材與教具及生活輔

導等特教相關工作。 

十三、 特教班編制教師，得支領特殊教育職務加給，其支領及計算方式，依公

立中小學教師職務加給及工作費支給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合格特教教

師及非合格特教教師之特殊教育職務加給，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